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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第 3 次審議大會紀錄 

會議時間 104年 8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會議地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 11 樓大禮堂 

主持人 吳部長思華 紀錄 楊科員淑君 

出席人員 詳如出席表 

列席人員 詳如出席表 

請假人員 詳如出席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103年「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與社會領域課綱微調」，係依循往例，在

既有的課程基礎上，為具體回應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需要，經公

共討論與專業審查等程序，在不更動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總綱」中各學科學分數及教師授課節數之前提下，配合社會變遷、

國際脈動、回應教學現場需求，及因應 103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的實施，經公共討論與專業審查等程序，就符合憲法、精簡議

題、錯處勘誤、內容補正與呈現史實等五個面向，進行微調修正。 

二、 103 年 1 月 27 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決議

通過 103 微調課綱，教育部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之規定，

送行政院公報中心刊登公報，於 103年 2月 10日發布，並自 104學

年度入學之高一學生適用。 

三、 本次 103微調課綱之爭議，監察院 103年 7月 22日全案調查完竣，

肯認教育部相關法制程序上，並無不當。又，民眾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釐清微調課綱不得如期於 104年 8月 1日實施之「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業經法院 104 年 7 月 31 日裁定駁回。另，104 年 2 月 12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就臺灣人權促進會向教育部申請提供「普通高

級中學國文及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微調」相關資料，判決教育部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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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之會議紀錄與記名投票單，提

供予該會閱覽、抄錄；惟教育部鑑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項

第 3 款規定，賦予政府相關衡酌整體公共利益之裁量權限，過去也

有不同判決先例，且為確保參與政府機關類此內部諮商會議之委員

能暢所欲言並進行翔實思考辯論，涉及影響層面重大，教育部認有

必要由最高行政法院統一法律見解，爰依法提出上訴中。 

四、 教育部針對本次 103 課綱微調之紛爭，採取開放溝通態度，於 104

年 6月 1日起，多次宣示三點處理原則： 

(一) 新舊教科書併行，尊重教師專業自主選書權。 

(二) 新舊教科書有爭議的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詴命題。 

(三) 即刻依程序啟動課綱檢討，同步推動大家一起寫教材計畫。 

五、 104 年 8 月 4 日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各黨團同意建議教育部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規定，立即啟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課程審議會』進行課綱檢討；104 學年度教科書由各學校自由選擇」。

104年 8月 6日行政院院會決議，亦支持上開立法院協商討論，與教

育部向來之立場及處理原則一致。 

六、 依立法院及行政院上開結論之建議，教育部爰據以召開本次審議大

會。 

參、 專案報告： 

報告事項一、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各領域/科目/群科課程

綱要草案研修工作刻正辦理情形（報告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 

決    定： 

一、 請國家教育研究院於各領域/群科/科目之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召開會

議，邀請特殊教育專業教師共同參與領綱討論。 

二、 請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國教署研商，整合特殊教育課程綱要融入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科目/群科課程綱要之研修。並於下次審議

大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時進行報告，及提供特教課綱研修發展之書

面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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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有關社會領域教材、教學、學習資源庫建置計畫及工作進度（報

告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 

決    定：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儘速研議於本資料庫擴大納入各學科，俾完整建

構各學科之議題。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103 年普通高級中學國文及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微調之檢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因應社會變遷、國家發展及教學現場之需要，教育部請國家教育研

究院著手評估與檢視現行普通高級中學之課程綱要，102 年 7 月發布數

學、自然領域微調課綱後，102 年 8 月 1 日教育部續請國家教育研究院

評估、檢視並修訂現行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與社會領域課程綱要，並於

103 年 2 月 10 日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條第 2項規定辦理發布，並自 104

學年度入學之高一學生適用。 

二、 鑒於社會各界及學生對此次課綱微調之關注與訴求，教育部除持續辦

理座談會理性溝通外，教育部分別於 104年 3月 9日立法院第 8屆第 5

會期教育文化委員會第 2次全體委員會議、104年 5月 6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教育文化委員會第 3 次全體委員會議，就本次課綱微調二

度進行專案報告。 

三、 104 年 8 月 4 日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各黨團同意建議教育部依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規定，立即啟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

審議會』進行課綱檢討；104 學年度教科書由各學校自由選擇」。104

年 8 月 6 日行政院院會決議，亦支持上開立法院協商討論，與教育部

向來之立場及處理原則一致。 

四、 有關普通高級中學之課程綱要，自 95學年度之暫行綱要以來，尤其是

歷史學科常為關注之焦點，突顯國人對於部分史實、事件脈絡與國家

認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經國家教育研究院針對 101 年歷史課綱與 103

年微調之歷史課綱進行比對，依課綱「主題」變動數計算，主要觀點

差異在於原住民族、漢人來臺與國際競逐時期、明鄭統治、日本殖民

統治、光復臺灣等歷史用詞及歷史事件依時序脈絡敘述等 6 項；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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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重點」變動數計算，主要觀點差異在於漢人來臺與大航海時代、

荷西入臺、臺人與抗日戰爭及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發展等 4 大項，總

共 17 項主要爭議，詳如國家教育研究院「101 年、103 年歷史課綱臺

灣史變動情形與教科書編審原則」。本案為符應社會各界及學生的訴求

和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先就歷史科目進行課綱檢討。 

五、 查 10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

作辦法」第 3條規定：「審議大會之任務如下：……六、其他學校課程

相關事項之諮詢、建議及審議。」本大會具有針對學校課程相關事項

進行諮詢、建議及審議之任務。復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

作業要點」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分組審議會、聯席會議或審議大會

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代表列席，

提供意見；必要時，得組成諮詢小組，提供該領域、學科、群科或特

殊類型教育等專業意見。」 

六、 綜上，為針對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103 微調課綱進行檢討，建議依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作業要點」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成立「歷

史課綱專家小組」，以專業、公開、透明方式進行檢討，廣泛徵詢各方

意見，建立共識；其小組名稱、委員人數及組成、產生方式、會議運

作、研修內容與其他等，初擬研討事項草案，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作業要點」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

成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修正如附件 2)，委員人

數共計 13 至 19 人，成員包含課程學者專家 2 至 4 人、歷史學科學者

專家 4 至 6 人、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科教師 6 至 8 人及教育行政單位代

表 1 人。小組委員產生方式，將由教育學術相關機關(構)、學校、法人

及團體推薦，再就各界推薦及人才資料庫名單中予以遴聘。 

二、 歷史課綱專家小組主要工作任務有三項： 

(一) 釐清歷史微調課綱新舊課綱爭議點，並就後續歷史課綱研修方式

與撰寫原則提出建議。 

(二) 提出歷史補充教材撰寫之建議指導原則。 

(三) 依據 103 微調課綱檢討結果，提出歷史課綱審議程序及處理機制

之建議指導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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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專家小組會議之運作，除公布會議紀錄外，委員名單及個別委員

發言摘要均須對外公開。本大會建議該小組應積極考量全程網路直播

或開放師生旁聽。 

三、 有關「學生是否擔任小組委員 1-2 人」提案，採記名投票進行表決，在

場參與投票委員共 27 人。投票結果：同意者 12 人，不同意者 15 人。

爰未通過提議。但考量學生為受教主體，本大會建議該專家小組討論

過程中，應積極辦理學生座談會及公聽會，至少各 1 場次，以廣泛蒐

集學生代表之意見。 

四、 如普通高級中學其他學科中心經研議後如有需要，得依照歷史課綱成

立專家諮詢小組。 

案由二：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召開過程得否採全程

網路直播、公開委員名單與發言摘要等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作業要點」第 12 點規定：「審議

會之組織運作方式如下：……（六）審議會會議資料及前款個別委員

發言摘要，審議會委員及工作小組、秘書小組相關人員應予保密，不

得洩漏或公開。」，先予敘明。 

二、 針對 103微調課綱，教育部前係因基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 項

第 3 款及第 6 款規定，賦予政府機關衡酌整體公共利益之裁量權限，

及確保爾後參與政府機關類此內部諮商會議之委員能暢所欲言、進行

詳實思考辯論，並保護委員個人隱私與委員會運作之制度性公益考

量，故不公開委員名單與發言摘要。教育部將依循課綱慣例，預定於

105年上半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科目/群科課綱發布後，再行

一併公告委員名單。 

三、 另，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簡稱課發會)

第二屆委員於 104 年 4 月 20 日召開第一次大會，會中臨時動議通過，

課發會委員姓名併同會議紀錄、出缺席人員，公開於國教院網站。又，

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於 104 年 4 月 20 日召開領域研修總計畫第八次

聯席會議中，通過姓名公示原則；國教院在徵詢委員同意並簽署「姓

名公示同意書」後，同意之委員姓名併同領域課程研修會議紀錄公開

於國教院網站；會議紀錄除呈現決議外，納入討論過程發言紀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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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不具名方式呈現，若發言委員要求具名則標示該段發言者姓名。 

四、 本次 103 微調課綱，引發各界關注及對政府資訊公開之建議，希課審

會大會及分組會議朝更公開、透明方式進行討論與審議，爰請各委員

討論本提案事項運作之可行性。 

決議： 

一、 為確保審議過程委員得以詳實思辯與對話，課程審議會不採全程網路

直播方式呈現。 

二、 本審議大會除公布會議紀錄外，委員之發言摘要，將以序號不具名方

式呈現；若發言委員要求具名，則標示該段發言者姓名。 

三、 會後將以書面方式正式調查審議大會及各分組審議會委員是否公開委

員名單之意願，再依調查結果決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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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 

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研討事項 

討論項目 內容 

適用法規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作業要點」第 14點第 2項籌

組。 

小組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程綱要專家諮詢小組 

（簡稱歷史課綱專家小組） 

小組任務 

一、 釐清歷史微調課綱新舊課綱爭議點，並就後續歷史課綱研修

方向與撰寫原則提出建議。 

二、 提出歷史補充教材撰寫之建議指導原則。 

三、 依據 103微調課綱檢討結果，提出歷史課綱審議程序及爭議

處理機制之建議指導性原則。 

委員人數及組成 

一、 小組委員人數 13-19人，設召集人 1人。 

二、 委員組成： 

(一) 課程學者專家(2-4人)。 

(二) 歷史學科學者專家(4-6人)。 

(三) 高中歷史科教師（含高中歷史學科中心種子教師代

表、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科專任教師）(6-8人)。 

(四)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代表(1人)。 

產生方式 

一、 小組成員由下列教育學術相關機關(構)、學校、法人及團體

推薦： 

(一)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 

(二) 大學及學術或研究機構。 

(三)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課程與教學輔導團隊。 

(四) 學科或群科中心學校。 

(五) 教師組織。 

(六) 校長組織。 

(七) 家長組織。 

(八) 國中教育會考推動會、大學入學考詴中心及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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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測驗中心。 

(九) 關心教育議題之團體。 

二、 由教育部部長就上開推薦參考名單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審議會人才資料庫」中遴聘專家小組委員，並就學者專

家成員中指定 1人兼任召集人。 

會議運作 

一、 採公開透明之形式：除公布會議紀錄外，委員名單及個別委

員發言摘要並須對外公開；至是否全程網路直播或開放師生

旁聽，由該小組會議決定。 

二、 歷史課綱專家小組之諮詢意見，提送課審會審議大會參考。 

其他 

一、 學生意見蒐集：主動積極辦理學生座談會議及公聽會至少各

一場，廣泛蒐集學生代表之意見，提供參考。 

二、 專業對話公開討論：邀請大學校院歷史科系或歷史相關專業

學（協）會，辦理公民論壇或會議研討，進行專業對話，參

與公開討論，化解歧見，建立共識。 

 

 

 


